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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江高新区和联冰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阳江高新区和联冰厂：

你厂报来《阳江高新区和联冰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下简称“报告表”）等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阳江高新区平冈镇南街创业路口侧，为 1栋 1层

厂房，本项目由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三兴冰厂转让，本项目总占地

面积为 1132.52m2，总建筑面积 600m2。本项目总投资 40万元，

环保投资 4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0%，年生产冰块 10000t/a，本

项目雇佣员工 5人，项目不提供食宿，本项目工作班制为 1班制，

每班 10小时，年工作天数为 300天。项目不设备用柴油发电机、

锅炉及中央空调等。

二、专家对报告表进行了评审，认为《阳江高新区和联冰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工程分析基本清楚，评价环境要素、

标准、因子基本合适，评价方法基本符合环评技术导则及相关技

术规范的要求，环境保护措施总体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经

局务会集体研究，该项目在全面加强环境管理并认真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批复《报告表》。你公司应按照《报



告表》内容组织实施。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应按规定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

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五、若国家和地方颁布或修订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则按其

适用范围执行相应的标准。

六、申请人须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环保申请过程中的瞒报、假报是严重违法行为，违法者须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其他未尽事宜，以有关法律、法规为准。

阳江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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